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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绩效自评价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南京市畜牧兽医站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农业农村局。内设办公室、财务科、防疫科、监测科、评估室和检疫科等6个内设机构。
主要职责为：承担动物重大疫病防控技术的研究推广和防控技术方案的制定工作；承担动物防疫、检疫及疫病的监测、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预警、预报工作；承担动物疫病防控的技术指导、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等工作。
截止2022年底，我站核定编制数30人，实有在编人数30人，聘用人员9人，退休22人。我站固定资产总额17660908.84元。
（二）部门（单位）收支情况
2022年一般预算拨款收入为14089461.32元，其他收入2450.14元。
2022年决算基本支出9702364.58元，项目支出4696814.13元。其中，三公经费支出51920.2元。
（三）部门（单位）绩效目标
单位中长期规划：1.开展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免疫抗体合格率达到70%以上；开展重大动物疫病抗体和病原检测，以及常见病病原检测，年检测样品达5000份以上。
2、 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家畜血吸虫病等防治工作坚持"预防为主,标本兼治,侧重治本,综合治理,群防群控,联防联控"的工作方针.切实推进各项防控措施的贯彻落实,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年度家畜血吸虫病查治任务，保障人畜生命健康安全。
单位年度目标：1、动物疫病检测：开展重大动物疫病抗体和病原检测，以及常见病病原检测。2、动物疫病净化：开展动物疫病净化创建场的创建。3、血吸虫病查治：开展家畜血吸虫病查治。
二、评价结论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单位重视财政资金的支出绩效，在预算、执行、验收、资金支付等流程层层把关，严格按照部门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涉及“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经过办公会集体讨论决策。所有项目资金严格按照项目申报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项目实施科室能够加强日常监督。所有专项资金单独核算，按照项目实施方案的要求，如实反映承担的项目收支情况，项目实施期限完成后请第三方进行财务审计。单位依据相应的资金管理办法切实做到了项目资金专款专用，未出现截留或挪用等现象。
三、部门履职成效
（一）推进动物免疫预防，构建免疫保护屏障
1、开展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一是协助组织春、夏、秋三大防疫行动，免疫密度达到了省规定要求。二是强化防疫督导服务，全年共组织3次专项调研督导，累计走访涉农八区22次、街镇基层站22次，畜禽养殖场（户）47场次，现场反馈问题，指导整改落实。三是持续推进畜禽规模场“先打后补”工作，全年共开展5次工作线上调度，累计补助财政资金252.85万元，全市满足实施条件的120家畜禽规模场已全部实施，实现了畜禽规模场（户）全覆盖，完成了省农业农村厅部署的目标任务。四是推进畜禽标识二次发放，组织畜禽标识二次发放系统操作开展了线上培训，对江宁、浦口2区15个街镇进行了点对点指导，系统二次发放实现了全覆盖。五是开展强制免疫疫苗标识管理使用专项检查及提升年活动，市级完成了涉农8区、区级完成了涉农51个街镇、街镇完成了411个村级防疫员全覆盖检查。
2、组织“三灭四消”专项行动。全年共开展5轮“三灭四消”专项周行动，全市涉农八区累计洗消场点6.55万个，洗消面积6489.22万平方米，使用消毒药量50.79吨。灭害场点3.96万个，使用灭害药物1.04万公斤，灭害面积2161.77万平方米。
3、加强犬类狂犬病防控。做好狂犬病免疫，全市共接种狂犬病疫苗11.62万条只。推进犬防信息化管理，全市依托社会动物诊疗及基层动物防疫机构共有199个犬类免疫点，其中信息化免疫点173个（含今年新增23个），全市51个涉农街镇的动物防疫机构均设立了狂犬病免疫点，覆盖率达100%。
（二）做好动物疫病监测，促进预警能力提升
1、开展重大动物疫病监测。2022年全市共监测重大动物疫病33843份，其中监测病原学样品6338份，免疫抗体27505份，全市整体免疫抗体合格率超过省级规定的水平，完成部、省级及业务主管部门下达的样品送检工作7次共1970份。
2、做好畜禽规模场疫病风险评估。全年共评估666场次，其中上半年评估开展率108.71%，下半年评估开展率107.52%，完成每半年度评估率100%的目标任务；每月核查系统内评估工作开展情况，指导各区整改。
3、实施非洲猪瘟监测预警。一是组织非洲猪瘟监测行动，全年共开展专项监测行动1次，季度抽检4次，覆盖全市范围内的生猪养殖环节、屠宰环节以及市场和无害化处理中心等场点。二是开展猪场疫病风险预警提醒，指导各区对存栏5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开展评估136场次，评估率226.7%；调研走访全市13家万头猪场，提出整改建议48条。
4、强化人畜共患病监测。指导各区开展布鲁氏菌病与结核病监测。持续加强家畜血吸虫病防治工作，针对重点有螺区域的家畜进行预防性服药2118头次，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开展公祭日信鸽专项监测，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5、强化实验室监测能力建设。一是完成“江苏省南京市国家陆生动物疫病病原学监测区域中心建设项目”和仪器购置工作。二是组织市本级及各区兽医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工作，同时组织辖区内已获得非洲猪瘟检测授权第三方检测机构参与能力比对试验，全市比对结果全部正确。三是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检查，组织市本级自查，并对六合、高淳、浦口、溧水、江宁、玄武、栖霞、秦淮、江北新区、雨花台区等10个区共23家相关实验室进行了专项检查；开展全市非洲猪瘟检测实验室生物安全督查并出具问题清单，督促相关单位在限期内完成整改。
6、推进疫病净化与无疫小区建设。对2013-2021年全市动物疫病净化开展情况进行了统计和总结，监督和指导种畜禽场开展疫病净化场申报、牛无布病小区申报，并开展现场调研和指导。
（三）强化应急管理工作，提升应急处置效能
1、开展应急专项检查。对我市涉农八区应急物资储备库开展了2次专项检查，共检查区级物资库8个，区级检查街镇物资库（室）51个，确保全市防疫应急物资适量储备；组织市本级物资库自查，开展2次物资盘点核查工作。
2、组织应急处置演练。6月16日举办了“2022年度南京市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处置演练”活动，进一步宣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检验了《南京市高致病性禽流感应急预案》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更加明确了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完善了协作与联动机制，强化了应急指挥能力。
3、加强应急值守与服务。严格应急技术人员值班制度，确保值班电话24小时畅通，全年市本级共开展应急监测6起，监测样本40份。
（四）加强检疫指导核查，严抓检疫关键环节
1、做好检疫出证与报表核查工作。全年核查产地检疫出证5690张。
2、指导各区规范开展产地检疫。推进犬猫产地检疫实验室管理工作，指导全市7家实验室更新完善备案材料，全年共出具犬猫检测报告823份。
3、增强屠宰检疫工作指导力度。一是对全市10家畜禽屠宰企业定期现场指导，全年共开展现场指导40次，强化食品安全意识。二是及时上报统计数据，全年共报送《屠宰企业生猪入场情况汇总表》36次。三是探索建立优化生猪屠宰检疫创新工作机制，调研屠宰企业，制定《试点企业动物防疫技术人员职责明细表》并组织培训，创新生猪屠宰检疫工作模式。
4、持续强化检疫队伍建设。组织检疫技术相关培训26次，累计培训1422人次。结合官方兽医线上考试，组织完成线上考试题库汇编共计2447道，我市已有158名官方兽医完成线上考试，人员应考率、成绩合格率均达到100%。
5、创新检疫工作指导方式。一是建立动物检疫定片定责网络体系，二是建立工作调度与月度提醒制度，三是推进无纸化检疫出证工作，制定我市无纸化系统工作实施方案，建立工作推进跟踪机制。
（五）着力强化技术指导、基层服务与工作宣传
1、组织专业技术培训，提升服务本领。通过线上与线下、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邀请行业专家、高校老师等技术力量为学员授课，2022年全市共开展各类技术培训112场次，累计培训4098人次。
2、开展技术指导服务，为基层解难题。2022年全站796人次深入基层，开展各类技术指导服务218天次，累计服务畜禽养殖场、屠宰场、无害化处理场、基层兽医站所等单位282场次。在农技耘等网络平台发布工作提醒和指导意见21篇，累计发放《狂犬病防控知识“十七问”》、《布鲁氏菌病防控知识“20问”》等技术宣传材料6620份，及时做好疫病防控提醒。组织党员先锋队，在关键时节为20余家养殖场户提供养殖防疫指导、免疫抗体监测、疫病诊断等技术服务。坚持“党史共学 结对共建”，为南京禄口禽业有限公司张桥养殖基地量身定制了专属化技术服务，推动了蛋鸡养殖效益显著提升。
3、积极开展工作宣传，提升职业形象。全年共编发各类工作简报32篇次，其中《南京市全面推进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防疫行动》、《以督导促提升 江苏省南京市全面强化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勿忘国耻 共祭国殇 南京疫控为国家公祭仪式公共卫生安全保驾护航》等工作内容被刊登在农业农村部-中国兽医发布、省农业农村厅官网等平台，工作影响力得到有效提升。组织“吕宗德劳模创新工作室禄口禽业工作站”现场观摩会，展示我站技术创新与基层服务工作成果。
四、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工作体系和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升，技术模式和设施装备有待进一步加强完善。
5、 有关建议
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改善动物防疫工作条件。
六、评价工作开展情况及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无。



















附件1：部门整体绩效评价指标框架                                        (单位自评打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参考）
	指标说明
	分值

	A部门决策（15分）
	A1决策机制
	A11决策制度的规范性
	　
	14

	
	
	A12决策流程的科学性
	　
	

	
	
	A13决策执行监督制衡机制
	　
	

	
	A2中长期规划
	A21中长期规划明确性
	　
	

	
	
	A22中长期规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
	　
	

	
	A3年度工作计划
	A31年度工作计划明确性
	　
	

	
	
	A32年度工作计划与部门职能的匹配性
	　
	

	
	A4部门预算编制
	A41预算编制科学规范
	预算编制指“内部预算编制”，“科学”衡量制度设计，“规范”衡量流程执行
	

	
	
	A42预算编制与重点工作任务的匹配性
	预算编制指“内部预算编制”
	

	B部门管理（20分）
	B1预算执行
	B11部门预算执行率
	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
	20

	
	
	B12专项资金执行率
	与市财政局预算处考核口径一致
	

	
	
	B13“三公”经费控制率
	“三公”经费使用超支扣分，若不超支则不扣分
	

	
	
	B14预决算信息公开情况 
	预决算是否在“双平台”进行公开，内容和时限是否符合要求
	

	
	B2收支管理
	B21收支管理制度健全性
	　
	

	
	
	B22收支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B3资产管理
	B31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B32资产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B4政府采购管理
	B41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健全性
	　
	

	
	
	B42政府采购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B5建设项目管理（不适用）
	B51建设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此项指标根据各个单位具体职能选择是否适用
	

	
	
	B52建设项目管理是否按制度执行
	
	

	
	B6内部控制管理
	B61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B62内部控制执行情况
	　
	

	
	
	B63内部控制监督评价
	　
	

	
	B7预算绩效管理
	B71组织管理情况
	主要包含制度建设、职能配置、分行业的指标体系
	

	
	
	B72工作开展情况
	包含事前评估、目标管理、跟踪评价、自评价和整改落实
	

	
	
	B73绩效信息公开
	绩效信息是否按照规定的内容和时限在“双平台”进行公开
	

	C部门履职(可选方式1：重点工作完成情况)（30分）
	对标找差创新实干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完成情况
	
	
	30

	
	动物疫病监测完成情况
	
	
	

	
	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完成情况
	
	
	

	D履职绩效（30分）
	
	
	
	

	
	D1经济效益
	
	
	30

	
	D2社会效益
	　
	　
	

	
	D3生态效益
	　
	　
	

	
	D4满意度
	　
	包含服务对象（可选）、管理对象（可选）、间接受益对象（可选）等
	

	E可持续发展能力（5分）
	E1信息化建设情况
（可选）
	　
	办公流程、业务开展是否能通过单位的信息系统实现
	3

	
	E2人力资源建设情况
（可选）
	　
	包含人才培养计划、人才选拔运用、激励措施等
	

	
	E3部门创新情况（可选）
	　
	包含制度创新、方法创新等
	

	F加减分项（≤5分）
	F1加分项
	　
	部门（单位）受到国务院、省级、市级嘉奖
	0

	
	F2减分项
	　
	部门（单位）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
	0


                                                                                合计:97分

